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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的公告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我司旗下控股子公司宿迁港华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宿迁港华）

拟收购吉安碳和瑞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吉安新能源）100%

股权，以获取该公司持有的 10.78MW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资产。收

购完成后，我司通过宿迁港华间接持有吉安新能源 55%股权，成为吉

安新能源的实际控制人，将其纳入并表管理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公众公司

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： 

1、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

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 

2、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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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

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

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（2024 年）期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

产为人民币 1,800,153,900.43 元 、 净 资 产 为 人 民 币

1,480,342,136.33元。经收购双方协商确定，宿迁港华收购吉安新能

源 100%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623 万元，占本公司 2024 年期末

经审计总资产、净资产的比例为 0.35%、0.42%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三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  2025 年 12 月 16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宿迁

港华收购吉安新能源 100%股权并实现控股并表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回避情况：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回避表决的事项。 

按照公司《章程》及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本议案经董事

会审议通过后，无需提请股东会审议。 

（五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交易尚需辖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备案，以及市场监督管 

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。 

（六）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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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 投资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

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，不是已在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

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。 

（八） 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

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

属性的企业。 

二、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宁波昇合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浙江宁波市北仑区梅山街道梅山七星路 88 号 4 幢一层。 

注册地址：同住所。  

注册资本：3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包括新能源技术研发、发电技术服务、电子元器件

销售等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邓国萍 

控股股东：惠州碳和新能源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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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投资标的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吉安新能源成立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，注册资本为 660 万元，

注册地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中山西路 3 号 1 幢 1-501 室，主营

业务为投资建设运营分布式光伏电站。 

（二）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 

√现金 □资产 □股权 □其他具体方式 

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四、 定价情况 

公司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《宿迁港华能源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

购涉及吉安碳和瑞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资产

评估报告》（业评资字[2025]第 09-AZ1312 号）作为交易作价的基础

依据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，确认本次交易价格为 623万元。 

五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，公司拟收购吉安新能源 100%股权，以

获取该公司持有的 10.78MW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资产。收购完成后，

我司通过宿迁港华间接持有吉安新能源 55%股权，成为吉安新能源的

实际控制人。具体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。 

六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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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吉安新能源契合国资系统对能源板块做大做强做优的战略

部署。通过控股并表，将优质电站资产纳入国资体系，能够快速扩大

我司的光伏装机规模，为营收及利润指标做贡献，是国有资本在新能

源领域集中配置的体现。 

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需要，但仍存在

一定的政策风险、经营风险，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，明确经营策

略，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趋势变化，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

的风险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，不会对公司的未来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从长远来看，

有助于公司的业绩提升及利润增长。 

七、 备查文件 

1.《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12 月 18 日 

 


